设 备 修 理 合 同
发包方（甲方）：宣化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版本号：XL.22.1
                                                      合同编号：XGJH-2024-SH-01
承包方（乙方）：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签订地点：设备能源部
修理工程项目名称： 宣钢焦化厂净化作业二区制冷机保养项目
一、修理工程项目范围、数量及报酬

	修理项目及内容
	计量单位
	数量或工作量
	单价
	不含税价

	宣钢焦化厂净化作业二区制冷机保养项目
	台
	3
	 58400
	 175200 元

	不含税价： 壹拾柒万伍仟贰佰元整（ 175200元）

	税    率： 6%、 13% 税    金：壹万叁仟捌佰柒拾贰元整（ 13872元）                                             

	含税价：  壹拾捌万玖仟零柒拾贰元整（ 189072元）


备注:后附工程量清单。

二、 修理期限
自  2024 年 5月 27 日至2024 年 6 月 15 日止。

三、 合同金额及支付方式

1. 合同金额：

	合同

总价
	含税
	税率
	不含税
	税金

	
	壹拾捌万玖仟零柒拾贰元整（￥ 189072元）
	
	壹拾柒万伍仟贰佰元整（￥ 175200元）
	壹万叁仟捌佰柒拾贰元整
（ ￥13872元） 

	其中

	技术服务费
	壹拾叁万肆仟捌佰叁拾贰元整
（￥ 134832 元）
	6%
	壹拾贰万柒仟贰佰元整（￥127200元 ）
	柒仟陆佰叁拾贰元整
（￥7632元 ）

	
	材料费
	伍万肆仟贰佰肆拾元整（￥54240元 ）
	13%
	 肆万捌仟元整（￥ 48000元）
	 陆仟贰佰肆拾元整
（￥6240元 ）


发包方对承包方的工作验收合格三十日（也可按实际情况具体约定）内，扣除10%保修费用后根据公司资金情况支付承包方修理费用，付款均采用河钢铁信商证。
2. 若维修量少于本合同约定的，以实际维修量确认价格。

3. 若承包方未按合同约定开具13%增值税发票,税款差额部份从合同总金额中扣除。

四、修理的质量要求、技术标准

1. 承包方应严格按照国家、行业标准施工，没有标准的按照发包方的技术标准执行。

2. 质量要求达到国家或专业的质量检验评定的良好标准。

3. 质量不符合设计要求，质量不合格，发包方可要求承包方停工和返工，返工费用由承包方承担，工期不予顺延。

五、 验收标准 
1. 验收标准：按照国家及行业的有关标准或发包方的技术标准进行验收。

六、 保修
1. 保修期限：以双方在验收证书签字之日起计算，按国家规定的保修条款执行。

2. 保修责任范围：除发包方使用过程人为损坏，自然灾害及人力不可抗力因素损坏外，凡属承包方原因造成的各部位损坏、脱落、开裂等，均属保修责任范围。
3. 保修费用：从结算款中截留，即按合同总价款计算为10%，若发生的累计保修费超过保修费总额，超过部分仍由承包方支付。若保修期满不存在保修，发包方将保修款一次性支付承包方。

4. 保修期间：在规定的保修期内，由于承包方原因造成的质量问题，承包方应无条件予以保修。属设计或发包方使用及其它原因造成质量问题，承包方可给予返修，但返修费用由发包方承担。

5. 承包方应在接到发包方书面通知后，3日内派人修理，否则发包方可委托其他单位或人员修理，其费用在保修费内扣除，不足部分由承包方负担。
七、 安全施工

1. 承包方要向发包方提供有效期内的营业执照等与所承揽工程相对应的资质证明，属于建筑施工、设备安装的项目要提供相应的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同时提供承包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的安全资格证书。
2. 承包方要严格遵守国家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标准，建立自身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及相关的安全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安全管理组织机构，配备相应的安全管理人员，作好自身的日常安全管理工作。

3. 承包方要按照国家和行业标准的规定，为其作业人员配备符合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

4. 承包方负责对其进入发包方工作现场的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严格遵守发包方的各项安全管理规定，特种作业人员要作到持证上岗。
5. 由于承包方原因造成的各类事故，均由承包方负责，造成发包方损失的，承包方负责赔偿。若发生由于双方原因造成的各类事故，按照事故调查组对事故的责任认定，双方分别承担相应责任。

6. 项目单位作为安全监管责任的主体，要指定承包方的作业区域，并对承包方进行安全告知。项目单位与承包方签订危险源辨识、环境因素辨识告知书。承包方在项目单位某区域作业，需与该区域管理单位的安全部门签订安全协议和环保协议（出厂修理的可不签订危险源辨识、环境因素辨识告知书和安全环保协议），接受该区域管理单位安全管理部门的监管。

7. 承包方要严格按照国家及行业有关的安全管理规定和标准组织施工，并针对所承揽的项目制定施工方案、安全措施，对关键施工环节制定安全方案和预案。

8. 承包方进入项目单位工作现场作业的，要向项目单位交纳一定数额的安全风险抵押金及现场清理抵押金（按合同金额明确此两项抵押金收取的比例），并接受项目单位安全管理部门的监管。

9. 项目单位要对承包方进入项目单位工作现场的作业人员指定作业区域，并进行安全告知，加强安全教育，要求承包方作业人员严格遵守发包方各项安全管理规定，工程完工后承包方应做到场清物净。

  10. 承包方需遵守宣钢公司文明检修、外用工管理等相关规定，如施工期间出现违反相关规定现象将按照宣钢公司“年修（大中修）、零修外委承建商、服务商管理细则”相关规定进行考核，最终考核结果依据考核明细表，三方（施工方、项目单位、发包单位）确认签字后从合同款项中扣除。

八、违约责任

1. 合同双方之任何一方不能全面履行合同条款，均属违约。违约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概由违约方承担赔偿。 
2. 合同履行中任何一方无正当理由而单方提出终止合同，均属单方毁约，毁约方除承担赔偿因此造成对方的全部经济损失外，还必须向对方支付合同价款3%的违约金。
3. 承包方要严格执行《宣钢建设项目安全管理规定》和《宣钢建设项目现场管理办法》及宣钢厂区交通管理的规定，如发现施工车辆出现超速、洒落、不接受项目单位交通、安全、检查等情况，由项目单位上报发包单位，承包方同意接受发包方根据上述管理规定给予相应的处理。如不同意接受处理的，发包方有权从合同总价款中扣除相应款项。

九、 技术资料、图纸提供办法

项目单位在开工 3  日前将工程施工图纸和技术资料交付承包方，承包方按发包方的要求进行施工。承包方要妥善保管发包方提交的资料，非经发包方同意，不得向第三人或者其他单位泄露，否则承担违约责任。

十、 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由发包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十一、 本合同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本合同一式_六_份，发包方五份，承包方一份。
发包方：宣化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承包方：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宏斌                      法定代表人：刘柯  

委托代理人 ：                           委托代理人：

地址： 宣府大街93号                    地址：河北省迁西县经济开发区中区  
电话：  8672910                           电话： 
年   月   日

宣钢焦化厂净化作业二区制冷机保养项目
主要工作量

3台TGZZ15×75L 、132KW溴化锂制冷机组年度保养工作内容：
1）、机组气密性检查

（1）机组进行加压试验(0.08Mpa),并保证24小时后不减压。

（2）对机组进行负压试验(-700mmHg)，并确认真空上升率24小时不大于0.2mmHg。

（3）提供气密试验报告。

2）、机组本体和机组换热铜管检漏、清洗、预膜

（1）拆开端盖，铜管检漏并封堵已漏铜管；

（2）装上两端端盖；

（3）装上专用循环泵和配药桶，组成循环系统；

（4）加入清洗药剂循环、浸泡数小时，根据药剂反应情况决定清洗完毕；

（5）拆端盖用高压清洗机进行物理清洗；

（6）装上端盖加入预膜剂；

（7）排预膜剂；

（8）做好施工记录并存档。

3）、检查机组溴化锂溶液，对溴化锂溶液进行再生并更换机组溴化锂溶液。添加缓蚀剂（铬酸锂）15kg*3台、活化剂辛醇15kg*3台。

4）、电气控制系统的检查和维护

（1）检查电气控制箱内电器元件，必要时建议更换。

（2）调整检查控制设定值。

（3）调紧电器连接。

5）、各安全保护装置的检查校正

（1）检查调校或更换水流量开关。

（2）检查调校低温保护开关。

（3）检查调整其他温度压力开关。

6）、其他项目

（1）蒸气容量阀控制检查。

（2）抽气泵及抽气系统检查。

（3）溶液泵及冷剂泵运行压力电流、噪音检查。

（4）液位控制开关之检查，必要时校正冷剂水量。

7）、保养之后再开机调试。

（1）控制系统模拟测试。

（2）开机运行调校机组。

（3）填写运行记录与验收报告。

8）、三台制冷机共计更换压力传感器2个（1#、3#压力传感器已损坏）。

9）、三台制冷机共计更换抽气电磁阀1个（2#抽气电磁阀无法自动开关）。

10)1#制冷机冷凝器铜管更换351根，（铜管自采，规格型号：φ16*0.70*5米），拆除旧铜管归承揽方所有。
备注：承揽方负责提供一年免费技术服务与指导；保养期间所需易损件由承揽方负责。（此保养项目更换缓蚀剂、活化剂、2个压力传感器及1个抽气电磁阀均由施工单位自采）。
